	南 投 縣 政 府 標 售 縣 有 房 地 投 標 單

	1.投標人姓名或法人名

稱及法定代理人姓名
	
	2.身分證統一編號

或法人登記字號
	

	3.出生年月日
	
	4.蓋章
	
	5.詳細住址
	

	6.共同投標代表人
	

	7.

標

的

物
	8.土地標示
	南投縣     鄉鎮市     段    小段        地號面積        平方公尺

	
	9.房屋標示
	南投縣     鄉鎮市      街路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   號

形式房屋        棟面積         平方公尺

	
	10.二人以上共同投標者

各人應有部分之比例
	

	
	11.說明
	本人願照投標價格承購上列縣有土地、房屋、土地及房屋，一切應辦手續悉依

照公告及投標須知辦理，決無異議。

	12.附繳保證金

票據號碼
	

	13.投標金額
	新台幣（中文大寫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14.領回投標保

證金原票據
	（簽名蓋章）
	15.領回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

	註：

一、共同投標人如無法於投標單填載時，應另附共同投標人名冊，並詳列1-5號各

欄身分資料，加蓋印章，並註明各人應有部分之比例。

二、以上各欄均請詳細確實填列，否則以無效標處理。









